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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水资源费税改革的背景,水资源税是消耗占用水资源的价值补偿属性的货币价格表现

形式,必须合理确定水的资源价值,以水的资源价值为杠杆,遵循优质优价、资源珍惜程度决定资源

价值等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才有利于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国策的贯彻落实,也有利于

推进水权转换、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深层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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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即将实施的水资源税取代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

办法是我国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必要手段

和最根本保证,决不应当是简单的征收手段由“软冶变
“硬冶的转换表现。 资源税把水真正纳入了自然资源

属性的管理范畴,这对纠正以往对水这种特殊资源错

误认识的意义重大。 征收“资源税冶就必须确立水社

会公认的“资源价值标准冶,资源价值标准体系科学合

理,则各项管理措施才能够真正发挥“价值杠杆冶的调

节功能。 以税征收把水真正纳入“资源冶管理范畴,就
必然要按照市场经济对资源需求供给的客观规律,依
据水的资源价值引导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按照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对不同的用水产业、
用水行为,实行征收“税率冶的减免或惩罚性调节,调
节的“税率冶标准可以由政府的政策予以确定,但是调

节的基础必须是水的资源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方面,由于脱离了水具有普遍自然资源价值属性这

个科学支撑,使得很多努力的成效大打折扣。 水资

源费税征收改革,不只是管理手段上的简单转换,而
是作为依法治水的重大突破口,为通过政府宏观控

制和市场引导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只有让水真正回归自然资源的价值属

性,才能够确保水资源费税征收改革取得成功。

1摇 界定水的自然资源价值

水是人类经济社会任何发展都离不开的特殊资

源,是一种公共基础性资源,有着自然资源的一切本

质特征。 对不同用水行业简单直接地采用差额水资

源费征收办法,实质上不但掩盖了水的自然资源属

性,更背离水作为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
市场经济社会中,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代

表社会先进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

动力引擎,其对资源占有也必然最具有竞争力,第二

产业对资源的需求决定了资源的真实价值,这是市

场经济的普遍客观规律。 如果水资源费征收办法认

定的工业用水征收的水资源费标准基本上符合现阶

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费是市场经济要求工

业对消耗占用水资源的合理补偿,那么对于任何用

水行为,水的资源价值就是统一而无差别的。 2017
年 11 月 28 日财政部等 3 部委在《扩大水资源税改

革试点实施办法》中,对 9 省区给出了地表水最低

税率和地下水最低税率,如山西、内蒙古地表水和地

下水的最低税率,分别为 0. 5 元 / m3 和 2 元 / m3,也
可以认为其反映上述地区第二产业对水资源的需求

所决定的水的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是水资源进入

市场经济价值标准的货币体现。

2摇 水资源的费改税机制

总结以往水资源费征收经验,由于直接给出征

费标准而导致人们对水资源价值认识的偏差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水资源的费改税必须明确以资源价值

为基准,通过不同类别的实际税率调整系数表明对

水资源管理的政策导向。 即以水资源价值为基准的

费改税改革机制,可用以下公式简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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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权限 = 琢啄茁W (1)
式中:W权限为权限代价,在国家核定授予合理用水
范围内,实际应当上缴的水资源税;W 为消耗占用
水资源的价值补偿标准,以工业竞争所决定的水资
源价值为标准,如山西、内蒙古地区,地表水和地下
水的最低征税税率分别为 0. 5 元 / m3 和 2 元 / m3;啄
为国家对不同行业分别确定的水资源费支出调整系
数(如,农业灌溉定额范围内的用水,啄<1;超出定额
或行业标准范围、批准核定计划用水范围内的用水,
则按照超出部分的比例 啄逸1,2,3 等,即执行所谓的
阶梯水价或超定额累进加价等制度);琢 为同行政区
域境内水资源稀缺程度不同地区之间的水资源价值

调整系数(如,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琢 可以确定为 1,
东部地区 琢<1,西部地区 琢>1,甚至 琢逸2,西部地区
琢 越大表明水资源价值越高,也就能够更好地显示
出发展高耗水农业的价值产出是否值得);茁 为同行
政区域内不同区域水质的水资源价值调整系数,如
地表水、地下水或地下苦咸水等。 洁净山区地表水
与水质复杂甚至污染的江河地表水的 茁 值显然不
同,优质地下水和地表水的 茁 值也有所不同,严重缺
水地区鼓励开发使用苦咸水,因此普通地下水和复

杂不达标水质的地下水的 茁 值也更应当有所不同。
茁 实际体现资源“优质优价冶商品交换原则。

3摇 水资源费改税的功效

3. 1摇 推动区域内部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中小城镇快速发展
来大幅度缩减农业人口比例,是国家推动小城镇发
展的基本国策,更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 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的严重短
缺又普遍限制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如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95% 水资源被不到 15% 的农业
人口所占用,有限资源量仅能养家糊口而难达小康
水平,农业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与所消耗的水资源价
值不相匹配。 在此条件下,依照水资源对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贡献程度的最大化为原则,通过水资源
价值杠杆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内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就
显得意义重大。 因超水资源承载能力大量安置生态
移民而导致严重超采的腰坝滩井灌区,即使全部推
行覆膜滴灌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也已经难以实现采补
平衡,腰坝滩井灌区距阿拉善盟首府巴彦浩特镇仅
30 km,城镇供水依靠超过 500 km 的高扬程调水来
保障,供水成本超过 7 元 / m3。 如果农业用水在向
国家上缴 0. 08 元 / m3 水资源税后,依据 2 元 / m3 水
资源价值由农业向城市供水转移,在满足灌溉定额
6 000 m3 / hm2合理用水量范围内,其收益比农业种植
多。 拥有 1 hm2生产资料的群众个体可依靠转移用
水权的收益实现小康,城镇用水又能减少 2 / 3 的用

水成本,在目前年轻人进城,60 后和 70 后为主体农

业人口的条件下,这种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无疑是利

国利民的一举多得的好事。
3. 2摇 引导区域之间的水权转换

目前农村用水水权的转换大多表现为拆借或补
偿短时间的用水量透支,而区域之间基本没有用于
农业用水需求的水权转换的政策。 实施水权转换的

目的就是要解决工业或城镇用水需求,但由于以往

农业水资源费远远脱离水资源价值,因此水权转换
的双方都感到“吃亏冶,从而导致水权转换实践停滞

不前。 实施水资源费改税后,明确水资源的价值基
准,授受双方都有据可依,水权转移就成为双方认可

公平而自愿交易的活动,公平的基础就是水的资源
价值所能够产生的剩余价值。
3. 3摇 推动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多年来有一种无奈现象始终困扰着很多地区,
常常见到类似优质矿泉水的洁净水源被用于土地瘠
薄、有效积温低、农业效益极差的丘陵区农田灌溉,
而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得不依靠提取污染严重、水质
复杂的地表河流进行净化处理后供水。 通过实施水

资源的费税改革,如果能够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
形成优质优价交换机制,通过市场水资源使用权的

等价转移,不但能够确保原水资源占有者的受益权

不受损害,还能够使整体经济社会都能够受益。 水
资源的费改税也可利用资源稀缺程度调整系数,来
调整甚至限制用水行为。 比如渔业养殖,在内蒙古
东北地区甚至河套地区是可行的,但在阿拉善盟就

是不可行的,就可以利用资源税为手段通过资源稀
缺程度调整系数来限制高耗水产业的发展。

水资源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水资源
的稀缺度在各地的表现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如内

蒙古东西部水资源的稀缺度决定了水资源的价值存

在天壤之别,水资源的多寡在东部是决定经济社会的
发展,而在西部则决定人的基本生存。 因此水资源的

费改税可以反映不同地区水资源稀缺度的调整系数,
通过水资源税的征收来调整用水类型和用水行为。

4摇 结摇 语

以水的资源价值为导向的费改税管理办法与以

往直接给出低廉水资源费收取标准是截然不同的概
念和效果,水资源税征收符合市场经济普遍的价值

规律,即是一种消耗占用资源后按照社会公认价值
标准的补偿行为,政策调节导向就是建立在这种社

会公认价值标准基础之上的,政策清晰明了,更具有
实际操作性。 因此,建立在以水的资源价值为根本

的费改税改革,是贯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各项措施
必不可少的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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